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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50582088][bookmark: _Toc450582266][bookmark: _Toc450582361][bookmark: _Toc450582975][bookmark: _Toc452750823]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动客车的安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车长大于等于6m的单层电动客车，包括纯电动客车、混合动力客车（含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燃料电池电动客车。
[bookmark: _Toc450582089][bookmark: _Toc450582267][bookmark: _Toc450582362][bookmark: _Toc450582976][bookmark: _Toc45275082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08—2008  塑料 燃烧性能的测定 水平法和垂直法
GB/T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8410—2006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10297-2008  非金属固体材料导热系数的测定热线法
GB 13094  客车结构安全要求
GB/T 18384.3—2015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3部分：人员触电防护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 24407—2012  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
GB/T 28046.2-2011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2部分：电气负荷
GB/T 31467.3—2015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和系统 第3部分：安全性要求与测试方法 
GB/T 31498—2015  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
QC/T 413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QC/T 417.1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第1部分 定义，试验方法和一般性能要求（汽车部分）
QC/T 417.3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第3部分 单线片式插接件的尺寸和特殊要求
QC/T 417.4  车用电线束插接器 第4部分 多线片式插接件的尺寸和特殊要求
QC/T 897—2011  电动汽车用电池管理系统技术条件
QC/T 1037—2016  道路车辆用高压电缆
QC/T 29106—2014  汽车电线束技术条件
[bookmark: _Toc451604294][bookmark: _Toc450582090][bookmark: _Toc450582268][bookmark: _Toc450582363][bookmark: _Toc450582977][bookmark: _Toc452750825]术语和定义
GB 13094、GB/T 18384.3、GB/T 19596确立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450582776][bookmark: _Toc450582978]
热失控  thermal runaway
单体蓄电池放热连锁反应引起电池自温升速率急剧变化的过热、起火、爆炸现象。
[bookmark: _Toc450582777][bookmark: _Toc450582979]
热失控扩展  thermal runaway propagation
蓄电池包或系统内部的单体蓄电池或单体蓄电池单元热失控，并触发该蓄电池系统中相邻或其他部位蓄电池的热失控的现象。
[bookmark: _Toc451604296][bookmark: _Toc451281157][bookmark: _Toc451348086][bookmark: _Toc451368528][bookmark: _Toc451604297][bookmark: _Toc451604298][bookmark: _Toc451604299][bookmark: _Toc451604300][bookmark: _Toc451241341][bookmark: _Toc451242788][bookmark: _Toc451243299][bookmark: _Toc451244636][bookmark: _Toc451281158][bookmark: _Toc451348087][bookmark: _Toc451368529][bookmark: _Toc451604301][bookmark: _Toc451604302][bookmark: _Toc451604303][bookmark: _Toc451604304][bookmark: _Toc451241342][bookmark: _Toc451242789][bookmark: _Toc451243300][bookmark: _Toc451244637][bookmark: _Toc451281159][bookmark: _Toc451348088][bookmark: _Toc451368530][bookmark: _Toc451604305][bookmark: _Toc451604306][bookmark: _Toc451604307][bookmark: _Toc451604308][bookmark: _Toc450582778][bookmark: _Toc450582980][bookmark: _Toc450582779][bookmark: _Toc450582981][bookmark: _Toc450582781][bookmark: _Toc450582983][bookmark: _Toc450582783][bookmark: _Toc450582985][bookmark: _Toc450582091][bookmark: _Toc450582269][bookmark: _Toc450582364][bookmark: _Toc450582987][bookmark: _Toc452750826]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bookmark: _Toc452750827]总则
电动客车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机动车强制性标准的要求，还应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其它设计安装要求参照附录A。
[bookmark: _Toc452750828]防水防尘性能
车辆应以小于等于10km/h的车速匀速通过水深大于等于300mm的涉水水池，且涉水距离应大于等于300m，完成涉水试验，时间约为2min，若水池长度不足300m，需要进行多次，总时间（包括水池外的时间）应少于10min。
车辆涉水试验完成后10min内，按照GB/T 18384.3—2015中7.2的绝缘电阻测量方法完成测量，总绝缘电阻值应大于3MΩ。
以下部件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67，零部件及系统的防护等级试验按GB/T 4208—2008的试验条件进行：
与B级电压部件相连的连接器；
安装在车厢地板以下的B级电压电气设备；
安装在车顶且无防护装置的B级电压电气设备。
[bookmark: _Toc452750829]防火性能
车身内饰材料的阻燃性能按 GB 8410—2006 的方法试验，其水平燃烧速度应小于等于50mm/min。
B级电压部件所用绝缘材料的阻燃性能应符合GB/T 2408—2008规定的水平燃烧HB级，垂直燃烧V—0级。B级电压电缆防护用波纹管及热收缩双壁管的温度等级应不低于125℃，热收缩双壁管的性能应符合QC/T 29106—2014中附录B的要求,波纹管的性能应符合QC/T 29106—2014中附录D的要求。
可充电储能系统内应使用阻燃材料，阻燃材料的阻燃等级应达到GB/T 2408—2008表1规定的V—0级。可充电储能系统安装舱体与乘客舱之间应使用阻燃隔热材料隔离，阻燃隔热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合GB/T 8624-2012中表1规定的B1级，并且按GB/T 10297-2008进行试验，在300℃时导热系数应小于等于0.04W/（m·K）。
发动机舱（若有）及其它装有燃气/燃油加热器的舱内应配置温度报警系统，当温度高于设定值时发出警报。报警系统应在驾驶区给驾驶员提供声或光报警信号。
可充电储能系统安装舱体内应配置火灾检测自动报警系统，报警系统应在驾驶区给驾驶员提供声或光报警信号。
[bookmark: _Toc452750830]可充电储能系统
[bookmark: _Toc450582989]蓄电池单元按照附录B的热失控测试条件进行试验，测试对象不应发生起火、爆炸。
蓄电池包按照附录C的热失控扩展测试条件进行试验，测试对象应满足表1中一级或二级安全要求。
蓄电池包热失控扩展安全等级
	一级
	蓄电池包未发生起火、爆炸且蓄电池包表面温度不超过150℃

	二级
	蓄电池包未发生起火、爆炸，但蓄电池包表面温度超过150℃ 

	三级
	蓄电池包发生起火燃烧，但未发生爆炸

	四级
	蓄电池包发生爆炸


按照GB/T 31467.3-2015中7.1的要求，在电池包完成且通过的振动试验后，再将此电池包按照GB/T 31467.3-2015中7.9所述的海水浸泡测试方法进行试验，电池包应不起火、不爆炸。
可充电储能系统安装舱体应与乘客舱隔离(引风装置除外)，保证乘客不能触及到可充电储能系统。若从乘客舱引风为可充电储能系统调节温度，则引风口应配置烟雾控制装置，保证有害气体不能从进风口进入乘客舱。
可充电储能系统应安装断路器和熔断器。
可充电储能系统单个蓄电池包电量应小于等于40kWh。
[bookmark: _Toc451604314][bookmark: _Toc451604315][bookmark: _Toc451604316][bookmark: _Toc451604317][bookmark: _Toc451604318][bookmark: _Toc451604319][bookmark: _Toc451604320][bookmark: _Toc451604321][bookmark: _Toc450582990][bookmark: _Toc452750831]线束
连接B级电压部件的线束应符合QC/T 1037-2016中第4章的规定。
[bookmark: _Toc450582991]整车B级电压回路应至少设置一个过电流断开装置。 
[bookmark: _Toc452750832]控制系统
整车控制系统应不输出跟驾驶意图不一致的驱动指令，当制动信号和加速信号同时发生时，应只响应制动信号。
[bookmark: _Toc452750833][bookmark: _Toc451604324][bookmark: _Toc451604325][bookmark: _Toc451604326][bookmark: _Toc451604327][bookmark: _Toc451604328][bookmark: _Toc451604330][bookmark: _Toc451604331][bookmark: _Toc451604332][bookmark: _Toc451604333][bookmark: _Toc451604334]车载终端和远程监控
车辆应安装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要求的车载终端，并实现和监控平台实时通讯。
车载终端内部存储介质容量应满足至少7天的内部数据存储，存储频率不低于1次/秒。当车载终端内部存储介质存储满时，应具备内部存储数据的自动覆盖功能,当车载终端断电停止工作时，应能完整保存断电前保存在内部介质中的数据不丢失，车载终端内部存储的数据应可查阅。
远程监控系统功能应符合附录D。
[bookmark: _Toc451604336][bookmark: _Toc451604337][bookmark: _Toc451604338][bookmark: _Toc451604339][bookmark: _Toc451604340][bookmark: _Toc451604341][bookmark: _Toc451604342][bookmark: _Toc451604343][bookmark: _Toc451604344][bookmark: _Toc451604345][bookmark: _Toc450582995][bookmark: _Toc452750834]充电安全
[bookmark: _Toc450582092][bookmark: _Toc450582270][bookmark: _Toc450582365]整车具备多个充电接口时，充电时不工作的充电接口应不带电。
[bookmark: _Toc451604347][bookmark: _Toc451604348][bookmark: _Toc451604349][bookmark: _Toc451604350][bookmark: _Toc451604351][bookmark: _Toc451604352][bookmark: _Toc450582998]车辆的充电插座应设置温度监控装置，该装置应能根据温度变化传送相应信号给充电机和车辆，用于实现车辆接口的温度监测和过温保护功能。
[bookmark: _Toc452750835]车辆碰撞防护要求
[bookmark: _Toc451156682]可充电储能系统安装后，其外围距离车辆前端面应大于等于400mm，距离车辆后端面应大于等于200 mm，距车辆左右侧围外表面应大于等于50mm。可充电储能系统安装舱体应提供能有效防止直接的机械碰撞和路面碎石伤害的防护措施，该防护措施可以为防护栏、保险杠、隔板、护罩等。
若车辆顶部安装有可充电储能系统，则应按照GB 24407-2012附录A进行顶压试验。
若有可充电储能系统未安装在车辆顶部，且其位置不符合4.9.1要求，则应按照附录E进行碰撞试验。
车辆在碰撞和顶压试验后应符合GB/T 31498中4.2～4.4的要求。
[bookmark: _Toc452750836]整车
整车应为全承载整体式骨架结构。
每个分隔舱的出口最少数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但卫生间或烹调间不视为分隔舱。不论撤离舱口数量有多少，只能计为一个应急出口。
出口的最少数量
	乘客及车组人员的数量（个）
	出口的最少数量（个）

	1～8
	2

	9～16
	3

	17～30
	5

	31～45
	7

	46～60
	8

	61～75
	9

	76～90
	10

	91～110
	11

	111～130
	12

	＞130
	13


在确定出口的最小数量和位置时，铰接客车的每一刚性段应视为一个单车。铰接段之间的连接通道不视为出口。车辆处于直行状态，通过连接两个刚性段的铰链水平轴，并与客车纵轴相垂直的平面应视为两个刚性段的边界。
撤离舱口距可能给使用撤离舱口的乘客带来危险的设备（如B级电压系统等）应大于等于 100mm，否则应加以隔离。
[bookmark: _Toc451156681]操作乘客门应急控制器 8s 内应使乘客门自动打开或用手轻易打开到相应的乘客门引道量规能通过的宽度。
电动客车应采用动力转向系统。
前风窗应安装除霜、除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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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52053809][bookmark: _Toc451860888][bookmark: _Toc452750837]
设计规范
[bookmark: _Toc452053927][bookmark: _Toc452480295][bookmark: _Toc452750838][bookmark: _Toc451860889][bookmark: _Toc452053810]（资料性附录）
防触电要求
车辆安装的电气设备应符合QC/T413的要求。低压电器和线束使用的插接器应符合QC/T 417.1、QC/T 417.3、QC/T 417.4的要求，所有在乘客舱和驾驶舱以外使用的插接器应使用汽车密封防水插接器，布置上应尽可能离地面较高，避开被雨水、洗车水、路面积水等外界液体飞溅的位置。
车辆不得含有裸露的导线、接线端、连接单元。动力电路系统的带电部件，应通过绝缘或使用防护盖、防护栏、金属网等防止直接接触。这些防护装置应牢固可靠并耐机械冲击。在不使用工具或无意识的情况下不能被打开、分离或移开。
线束安装要求
线束安装位置应避开高温、潮湿、腐蚀、振动部位，若无法避开时，应有防护措施。
线束应固定牢固，布置在棱角处时应有防护措施。
线束安装在转弯处时应圆弧过渡，圆弧角度不小于90°。
B级电压电缆应单独铺设，铺设的线束应排列整齐，固定牢靠，穿过孔洞时应有保护和绝缘措施。在某些特殊部位（与A级电压线束、气管、油管等排列或交叉的场合），应有有效隔离和绝缘安全措施。
B级电压电缆使用螺钉夹紧件或者螺栓夹紧件时，螺钉与螺母的机械强度应不低于8.8级，并有防松动措施，并符合GB/T 31467.3—2015中第7.1.2条的振动测试要求。
电动空调器B级电压电缆的连接端子应采用双螺母固定方式，搭铁线应单独固定搭铁，不应与空调机组的固定螺栓或其他部件的固定螺栓搭在一起。
电动空调器应具有高、低压压力保护和自动温控功能，内部的连接端子应直接与熔断器接触。
B级电压采暖、除霜系统应安装直流接触器，在检测到发热体的温度超出设定危险温度时，应主动断开B级电压电路。
充电安全
电动客车若安装有受电弓，则应符合以下要求：
受电弓极板最大外形长度应小于充电架授电排极板或触网的间距；
受电弓应满足充电站亭或充电架的使用要求，受电弓升起后极板离地高度应为4600mm～4800mm；正、负极板高度差应小于20mm；
受电弓极板在落至最低位置静止状态下，离地高度应小于等于4000 mm；
受电弓上升或下降应有缓冲设计，受电弓极板对充电架授电排极板或触网的压力应在80N～120N范围内；
受电弓应符合QC/T 413—2002中第3.12中其他部位的振动测试要求。
充电系统中的AC-DC设备应具备根据电池管理系统的要求，控制充电电压、充电电流限制值的能力，当电压或电流超过电池所允许的限制值时，需停止直流侧输出；当不能获得电压和电流限制值时应停止直流侧输出。
充电系统应具备防反充保护功能，避免向电池反向充电。
充电系统应具备输入输出短路、过压、欠压、过流、过热、对地短路等相应的报警和保护功能。
充电系统在考虑合理的线路压降的情况下，直流侧输出电压和电池管理系统监测电压差达到30V时应停止充电并报警。
充电接口应具备锁止机构，如无锁止机构则必须满足充电接口断开后，1S内充电设备电压回落到60V以内。
控制安全
B级电压电路通电时，应先接通低压、后接通高压；断电时，应先断开高压，后断开低压。
整车控制系统应避免在行车过程中电池充/放电功率大于电池允许的充放电功率。
整车应有一个信号装置标识B级电压电路的通断状态。
针对配置与整车安全性能相关的电子系统（如防抱死制动系统和驱动防滑系统）的车辆，整车控制系统应与电子系统有信息交互，并需与电子系统协同工作。
电机控制、发电机控制等关键通信报文应增加序列号，接收方评估序列号正常后才能响应控制指令，如有异常，接收方设备应进入安全状态。
通信系统根据数据时窗读取访问，如果在时间窗内数据没有更新则认为通信超时；整车控制系统接收超时时，应通过声或光报警提示驾驶员；驱动系统接收超时时，应进入安全状态。
整车控制系统应具有故障诊断功能，包括常见的硬件故障、软件故障、通信故障等。
电池管理系统
电池管理系统应符合QC/T 897—2011的要求，还至少应具备下列功能：
主处理器具备防止程序由于干扰原因进入“死循环”的功能；
主处理器使用的存储介质应具备错误检测码校验功能；
至少2种独立的手段对系统总电压进行测量和校验的功能；
诊断均衡功能有效的能力。
电池管理系统应具备故障报警功能，并将报警信息通过整车仪表和远程安全监控系统等及时报出，报警信息应至少包括过温、过电压、欠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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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单元热失控试验
测试对象：
电池管理系统管理的最小蓄电池单元。
试验方法：
完成测试对象与加热装置的装配，加热功率要求见表3,加热装置与蓄电池应直接接触（参见图1），安装温度监测器，监测测试对象的正、负极柱，和各可测面几何中心的温度，温度数据采集频率要求不小于1Hz记录一个数据，精度要求小于±0.5℃。
表B.1：加热装置功率选择
	测试对象容量x（Wh）
	加热器最小功率（W）

	<=100
	200

	200<x<=800
	500

	>800
	800


将测试对象充电到100%SOC后，再对测试对象用1C电流继续充电12min。
启动加热装置对测试对象进行持续加热，直到出现如下条件之一后, 关闭加热器。
a) 与加热装置直接接触的电池任何一测量点的温度均超过150℃，且测得的温升速率（dT/dt）超过10℃/s； 
b) 各测量点的温度超过300℃，并持续5min。
加热过程中及加热结束1h内，如果发生起火、爆炸现象，则试验终止。
	
	

	硬壳及软包蓄电池单元
	圆柱形蓄电池单元


图B.1 加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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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包热失控扩展试验
测试对象：
整车备案参数中明确的电池系统中能量最大的蓄电池包。
试验方法：
选择热失控触发对象：热失控触发对象为电池包中布置最为密集部位模块内电池管理系统管理的最小蓄电池单元的最小电池单元。取出触发对象所在的模块，将加热装置与触发对象直接接触并固定，要求加热装置 (加热功率要求见表3)与蓄电池直接接触，安装温度监控器，且监测测试对象的正、负极柱，和可测面几何中心的温度，（温度数据采集频率要求至少每1秒间隔不小于1Hz记录一个数据，精度要求小于+/-0.5℃。）。
将模块恢复至原有位置，将蓄电池包上盖与箱体按原有方式密封，并保持蓄电池包结构的完整性。
启动加热装置对触发对象进行持续加热，直到出现如下条件之一后, 关闭加热装置。
a) 与加热装置直接接触的电芯测得的温度均超过150℃，且任何一测量点测得的温升速率（dT/dt）超过10℃/S；
b) 各测量点的温度超过300℃，并持续5min。
加热过程中及加热结束2h内，如果发生起火、爆炸现象，则试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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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终端功能
（规范性附录）
车载终端功能
车载终端应具备以下功能：
实时上传车辆故障和安全预警信息。根据可能对车辆造成的安全隐患严重程度，对故障和报警进行分级管理，不同的级别应设置相应的处置措施。
实时上传车辆状态信息、驱动电机数据、蓄电池包数据、行车数据、充电过程数据及异常报警数据的功能，监控数据项目应包含但不限于表D.1的内容。
远程提醒功能，将故障及报警信息通知维修服务人员。

表D.1监控项目
	信息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车辆基本信息
	0
	车辆识别代号(VIN)

	车辆状态数据
	1
	累计行驶里程

	
	2
	电机母线电流

	
	3
	加速踏板行程

	
	4
	制动踏板状态

	
	5
	动力系统就绪

	
	6
	紧急下电请求

	
	7
	车辆当前状态

	行车数据
	8
	定位状态

	
	9
	经度

	
	10
	纬度

	
	11
	速度

	
	12
	方向

	
蓄电池包数据
	13
	蓄电池包总电压

	
	14
	蓄电池包总电流

	
	15
	蓄电池包容量SOC

	
	16
	最高单体蓄电池电压及单体号

	
	17
	最低单体蓄电池电压及单体号

	
	18
	最高单体蓄电池温度及单体号

	
	19
	最低单体蓄电池温度及单体号

	驱动电机数据
	20
	电机控制器温度

	
	21
	电机转速

	
	22
	电机温度

	充电状态数据
	23
	充电电压

	
	24
	充电电流

	
	25
	充电电量

	
	26
	温度

	异常报警数据
	27
	高压绝缘报警

	
	28
	SOC%过低报警

	
	29
	主电机控制器温度过高报警

	
	30
	ISG电机控制器温度过高报警

	
	31
	主电机温度过高报警

	
	32
	ISG电机温度过高报警

	
	33
	单体蓄电池电压过高报警

	
	34
	单体蓄电池电压过低报警

	
	35
	单体蓄电池温度过高报警

	
	36
	单体蓄电池温度过低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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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试验方法
（规范性附录）
试验场地
试验场地应足够大，以容纳移动壁障驱动系统、被撞车碰撞后移动和试验设备的安装。车辆发生碰撞和移动的场地应水平、平整，路面摩擦系数不小于0.5。
试验前的车辆准备
纯电动客车和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客车按GB/T 18385-2005的5.1进行完全充电。
不可外接充电混合动力电动客车按车辆正常运行状态准备试验。
纯电动客车和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客车碰撞试验应在车辆充电结束24h内进行。
试验车辆应为整备质量状态。
车窗应为关闭状态，车门处于关闭但不锁止状态。
档位应处于空挡状态，驻车制动器松开。
轮胎气压应调整到制造商规定的气压值。
试验车辆放置应保证车轴处于水平。
车辆应处于带电状态。
移动壁障
移动壁障由碰撞装置、约束元件和移动车架组成；碰撞装置为一刚性的钢制结构，碰撞装置用约束元件固定于移动车上，约束元件应为刚性的，且不应因碰撞而产生变形。
移动壁障总质量为1814kg±23kg。
移动壁障总长度为3700mm±50mm，总宽度为2000±50mm，总高度为1682mm±50mm。
移动车轴距为2650mm±50mm，轮距为1725mm±50mm。
碰撞装置表面应为平面，宽度为1981mm，高度为1524mm，表面装有厚为19mm的胶合板。
在碰撞瞬间移动车应与牵引装置脱离且能自由移动。
试验步骤
试验车辆应保持静止。
试验时移动壁障应撞击在电池舱结构强度最薄弱区域，且碰撞装置应最大限度覆盖可充电储能系统。
当碰撞区域位于车辆尾部时，移动壁障行驶方向应平行于被撞车辆的纵向中心平面；当碰撞区域位于车辆侧面时，移动壁障行驶方向应垂直于被撞车辆的纵向中心平面。
试验速度
在碰撞瞬间，移动壁障的速度应为40km/h±0.5km/h，并且该速度至少在碰撞前0.5m内保持稳定。如果试验在更高的碰撞速度下进行，且车辆符合本文件4.9的技术要求，也认为合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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